
关于设立教育首席信息官（CIO）的通知

各辖市（区）教育局、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局属各单位：

    为推进新时代常州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切实做好我市国家级

“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区创建工作，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通知》（教技〔2018〕

6号）精神，经研究，决定设立教育首席信息官（CIO）制度。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设立目的

    设立教育首席信息官（CIO）是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工作发展的需

求，是学校现代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教育部“基于教学改革、融

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区（常州）研究方案》提出：学

校要指定首席信息官（CIO），明确负责应用研究、信息装备、教师

培训的分管主任，学校教育信息化相关工作要责任到人。

    推行教育首席信息官（CIO）制度，有利于全面统筹教育信息化

的规划和发展，提高教育信息化领导力、执行力；有利于强化教育信

息化建设力量调配，提升教育信息化整体建设水平，增强教育信息化

应用创新能力；有利于学校的现代化建设和长远发展。

    二、主要内容

    （一）实施范围

    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和局属非校事业单位。



    （二）任职条件

    教育首席信息官（CIO）可由校长担任，也可经校长授权，由分

管学校信息化工作的副校长担任。教育首席信息官应有强烈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诚实守信、敢于负责，应

熟悉国家教育信息化建设和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具有先

进的教育信息化思想和学校现代管理理念，从事教育信息化工作成效

显著。

    （三）工作职责

    教育首席信息官（CIO）是学校教育信息化规划与发展的布局者、

引领者、推动者、执行者。教育首席信息官与学校信息化教学责任人、

信息化装备责任人、信息化培训责任人组成信息化管理团队，统筹学

校教育信息化的规划、建设、应用和管理；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教育信

息化的决策部署；推进学校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教学管理的融合创新发

展；推进学校教育信息化人才培养；完善学校教育信息化工作机制建

设；统筹做好本单位网络舆情和信息安全等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积极推进。设立教育首席信息官（CIO）制度，

是推进国家级信息化教学示范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各区教育局、各学

校要从推进全市教育改革发展的全局出发，充分认识推行这项制度的

重要意义，思想上予以重视，组织上予以保障，经费上予以支持，为

首席信息官（CIO）工作提供方便。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学校要大力宣传推行教育首席信

息官（CIO）制度的目的、作用和工作成效，形成浓厚的工作氛围。

    （三）勇于担当，发挥作用。各首席信息官要抓住新时代教育信

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机遇，加强对学校教育信息化的顶层规划，积极

稳妥构建信息化基础环境，坚持问题导向、应用驱动，从课程、教学、

活动等角度全面推进学校教育信息化工作，丰富学生的数字化学习经

历，提升师生信息素养，为推进我市国家级信息化教学示范区建设，

实现常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请各学校根据教育首席信息官（CIO）任职条件确定符合条

件、胜任工作的人选，组建学校教育信息化管理团队，并于 2021年

3月 12日前，扫码（详见附件）填写“常州市各学校教育首席信息

官（CIO）与信息化教学、装备、培训负责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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